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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A座1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04,749,1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86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姜利凯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3人，董事刘少静、肖兰、沈军民、马西军以及独立董事王志成、刘永前因另有

公务，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张蓉蓉、总会计师郑彩霞列席会议，董事会秘书代芹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3,636,986 98.7925 40,168,049 1.1797 944,070 0.0278

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174,941 86.7514 36,472,479 12.9580 817,470 0.2906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009,091 86.3372 37,636,899 13.3717 818,900 0.2911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237,741 86.7737 36,442,169 12.9473 784,980 0.2790

2.04�议案名称：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758,871 86.2483 37,895,709 13.4637 810,310 0.2880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281,391 86.7892 36,365,389 12.9200 818,110 0.2908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254,741 86.7798 36,411,489 12.9364 798,660 0.2838

2.07�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315,641 86.8014 36,329,699 12.9073 819,550 0.2913

2.08�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623,331 86.9107 35,908,709 12.7577 932,850 0.3316

2.09�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439,221 86.8453 36,053,529 12.8092 972,140 0.3455

2.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484,051 86.8612 36,018,849 12.7969 961,990 0.341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066,201 86.3575 37,218,739 13.2232 1,179,950 0.419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077,501 86.3615 37,220,239 13.2237 1,167,150 0.414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680,271 86.9310 35,620,669 12.6554 1,163,950 0.413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8,262,516 98.9283 33,619,989 0.9874 2,866,600 0.084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6,309,316 98.8709 37,272,789 1.0947 1,167,000 0.034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A股股票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134,901 86.3819 37,011,889 13.1497 1,318,100 0.468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0,709,316 99.0002 32,535,339 0.9555 1,504,450 0.0443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044,752 85.9946 36,852,188 13.0929 2,567,950 0.9125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242,891 86.4203 36,957,899 13.1305 1,264,100 0.4492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7,850,286 98.9162 35,365,839 1.0387 1,532,980 0.0451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7,844,266 98.9160 35,369,939 1.0388 1,534,900 0.0452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7,827,606 98.9155 34,159,139 1.0032 2,762,360 0.08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38,950,071 85.3203 40,168,049 14.3425 944,070 0.3372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42,772,241 86.6851 36,472,479 13.0229 817,470 0.2920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241,606,391 86.2688 37,636,899 13.4387 818,900 0.2925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42,835,041 86.7075 36,442,169 13.0121 784,980 0.2804

2.04 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241,356,171 86.1794 37,895,709 13.5311 810,310 0.2895

2.05 发行数量 242,878,691 86.7231 36,365,389 12.9847 818,110 0.2922

2.06 限售期安排 242,852,041 86.7136 36,411,489 13.0012 798,660 0.2852

2.07 上市地点 242,912,941 86.7353 36,329,699 12.9720 819,550 0.2927

2.0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

利润安排

243,220,631 86.8452 35,908,709 12.8216 932,850 0.3332

2.09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243,036,521 86.7794 36,053,529 12.8734 972,140 0.3472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243,081,351 86.7954 36,018,849 12.8610 961,990 0.3436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

241,663,501 86.2892 37,218,739 13.2894 1,179,950 0.4214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

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241,674,801 86.2932 37,220,239 13.2899 1,167,150 0.4169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243,277,571 86.8655 35,620,669 12.7188 1,163,950 0.4157

6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243,575,601 86.9719 33,619,989 12.0044 2,866,600 1.0237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241,622,401 86.2745 37,272,789 13.3087 1,167,000 0.4168

8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A股股票认

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41,732,201 86.3137 37,011,889 13.2155 1,318,100 0.4708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年） 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246,022,401 87.8456 32,535,339 11.6171 1,504,450 0.5373

10

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

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

240,642,052 85.9245 36,852,188 13.1585 2,567,950 0.9170

11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241,840,191 86.3523 36,957,899 13.1963 1,264,100 0.4514

12

关于修订 《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243,163,371 86.8247 35,365,839 12.6278 1,532,980 0.5475

13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243,157,351 86.8226 35,369,939 12.6293 1,534,900 0.5481

14

关于修订 《独立董事工作

细则》的议案

243,140,691 86.8166 34,159,139 12.1969 2,762,360 0.98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为逐项表决的议案，其中10个子议案审议均通过；

2、议案1一11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司雨、杨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600227� � � � � � � �证券简称：赤天化 公告编号：2025-073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暨聘任财务总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叶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叶勇先

生因个人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召开了第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丁林洪先生提名，聘任刘宁女士为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

情况如下：

一、财务总监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叶勇 财务总监 2025年12月4日 2026年11月14日 工作调整 否 是

注：2024年6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叶

勇先生参与了本次管理层增持计划，同时承诺本次增持完成后，通过本次增持获得的公司股票自愿锁定18

个月。 2025年1月3日披露了 《关于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2），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叶勇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1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71%，增持金额为18.45万元。 叶勇先生的增持计划已在承诺的期限内

实施完毕。 其通过本次增持获得的公司股票尚在承诺的锁定期内，叶勇先生需继续履行股票减持锁定期的

承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的有关规定，叶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叶勇先生已妥善完成工作交接事宜， 其辞职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及董事会对叶勇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71%。 叶勇先生离

职后将继续遵守股份变动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其在管理层增持计划中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二、聘任财务总监的情况

2025年12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丁林洪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资格审查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宁女士（简历附后） 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

刘宁简历

刘宁：女，汉族，1975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1996年入职中国农

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财务会计处，2000年3月选调进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 （原贵阳

办事处）资金财务部，历任资金财务部、项目审核部、业务拓展部、业务管理部副高级经理及高级经理，2018

年4月至今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业务审核（法律事务）部高级经理。

截至目前，刘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在

持股5%以上的公司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0227� � � � � � � �证券简称：赤天化 公告编号：2025-072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

12月1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丁林洪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

审查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宁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财务总监辞职暨聘任财务总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73）。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1857� � � �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2025-04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太湖投资与管网储能新设合资公司并收购新疆油田储气库公司、

相国寺储气库公司、辽河油田储气库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上市公司）日期为2025年8月26日的关联交

易公告，内容有关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石油太湖（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湖投资）合计现金出

资1,604,206.00万元与相关合资方共同设立的三家合资公司，分别收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集团公司）下属三家全资子公司100%股权，即三家合资公司中石油新油（新疆）储气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石油新疆储气库）、中石油相国寺（重庆）储气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相国寺储气库）、

中石油辽油（辽宁）储气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辽宁储气库）分别收购新疆油田储气库有限公司、重

庆相国寺储气库有限公司及辽河油田（盘锦）储气库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事项的合计金额为4,001,

603.38万元（不含税费），收购金额主要来源为新设合资公司各股东现金出资，剩余部分计划通过新设合资

公司贷款解决。

该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对该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审议， 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有关该项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日期为2025年8月26日的《关于太湖投资与管网储能新设合资公司并收购新

疆油田储气库公司、相国寺储气库公司、辽河油田储气库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22）。

二、关联交易进展

2025年11月20日，中石油新疆储气库设立完成，太湖投资、国家管网集团储能技术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51%、49%。 2025年11月21日，中石油相国寺储气库设立完成，太湖投资、国家管网集团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分别持股51%、49%。 2025年11月24日，中石油辽宁储气库设立完成，太湖投资、国家管网集团储能技术有

限公司、盘锦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股50.49%、48.51%、1%。

2025年12月4日，中石油新疆储气库与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石油管理局）正式签

署《股权收购合同》，中石油相国寺储气库与四川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石油管理局）正式签

署《股权收购合同》，中石油辽宁储气库与辽河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河石油勘探局）正式签署

《股权收购合同》。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保障公司天然气产业链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储气库是天然气产运储销中的重要环

节和衔接纽带，是天然气销售削峰填谷、气田均衡生产的调节工具和手段。 公司收购三家储气库公司100%

股权，可新增109.7亿方储气库工作气量，有利于形成与公司天然气销量匹配的储气调峰能力，发挥调节作

用，实现天然气产业链整体效益最大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家储气库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本次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一）新疆油田储气库有限公司

根据中联评报字[2025]第0468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202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

收益法，并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经收益法评估，新疆油田储气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账面值1,306,886.56万元，评估值为1,706,637.67万元。

（二）重庆相国寺储气库有限公司

根据中联评报字[2025]第467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202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

收益法，并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经收益法评估，重庆相国寺储气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账面值790,429.36万元，评估值为999,494.04万元。

（三）辽河油田（盘锦）储气库有限公司

根据中联评报字[2025]第469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202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

收益法，并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经收益法评估，辽河油田（盘锦）储气库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账面值1,046,662.23万元，评估值为1,295,471.67万元。

五、合同主要内容

（一）新疆石油管理局与中石油新疆储气库签署的《股权收购合同》

1.合同主体

甲方（转让方）：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石油新油（新疆）储气库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新疆油田储气库有限公司

2.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22年1月21日，住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腾飞大道北5号，

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朱卫权。 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3.股权转让价款和过渡期损益及期后事项

（1）股权评估值。截至2024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评估基准日），根据中联评报字[2025]第0468号（以

下简称评估报告），目标公司的股权评估值为人民币1,706,637.67万元（以下简称评估值）。

（2）交割日。 本协议项下，交割日是指2025年12月31日，如因任何原因导致交割无法在2025年12月31

日发生的，双方同意沟通协商调整交割日以便实现本次交易之目的。

（3）过渡期。 本协议项下，过渡期是指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2025年12月

31日（包含当日）。

（4）基准日后分红款。双方同意目标公司可在过渡期对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可分配利润对转让方宣告分

红（以下简称基准日后分红款）。

（5）股权转让价款。 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 为“评估值-基准日后分红款（如有）” 。

4.支付方式和时间

（1）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于交割日后第1个工作日向转让方支付，即“评估值-基准日后分

红款（如有）” 。

（2）目标公司基准日后分红款，由目标公司根据转让方做出的分红决定向转让方支付。

（二）四川石油管理局与中石油相国寺储气库签署的《股权收购合同》

1.合同主体

甲方（转让方）：四川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石油相国寺（重庆）储气库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重庆相国寺储气库有限公司

2.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16年10月24日，住所重庆市渝北区万年路432号附43-46号，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

表人蒋华全。 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3.股权转让价款和过渡期损益及期后事项

（1）股权评估值。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评估基准日），根据中联评报字[2025]第467号（以

下简称评估报告），目标公司的股权评估值为人民币999,494.04万元（以下简称评估值）。

（2）交割日。 本协议项下，交割日是指2025年12月31日，如因任何原因导致交割无法在2025年12月31

日发生的，双方同意沟通协商调整交割日以便实现本次交易之目的。

（3）过渡期。 本协议项下，过渡期是指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2025年12月

31日（包含当日）。

（4）基准日后分红款。双方同意目标公司可在过渡期对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可分配利润对转让方宣告分

红（以下简称基准日后分红款）。

（5）股权转让价款。 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 为“评估值-基准日后分红款（如有）” 。

4.支付方式和时间

（1）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于交割日后第1个工作日向转让方支付，即“评估值-基准日后分

红款（如有）” 。

（2）目标公司基准日后分红款，由目标公司根据转让方做出的分红决定向转让方支付。

（三）辽河石油勘探局与中石油辽宁储气库签署的《股权收购合同》

1.合同主体

甲方（转让方）：辽河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石油辽油（辽宁）储气库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辽河油田（盘锦）储气库有限公司

2.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21年11月30日，住所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前进街道总部花园A区1组团2号办公楼，注册资

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赵春。 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3.股权转让价款和过渡期损益及期后事项

（1）股权评估值。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评估基准日），根据中联评报字[2025]第469号（以

下简称评估报告），目标公司的股权评估值为人民币1,295,471.67万元（以下简称评估值）。

（2）交割日。 本协议项下，交割日是指2025年12月31日，如因任何原因导致交割无法在2025年12月31

日发生的，双方同意沟通协商调整交割日以便实现本次交易之目的。

（3）过渡期。 本协议项下，过渡期是指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2025年12月

31日（包含当日）。

（4）基准日后分红款。双方同意目标公司可在过渡期对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可分配利润对转让方宣告分

红（以下简称基准日后分红款）。

（5）股权转让价款。 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 为“评估值-基准日后分红款（如有）” 。

4.支付方式和时间

（1）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于交割日后第1个工作日向转让方支付，即“评估值-基准日后分

红款（如有）” 。

（2）目标公司基准日后分红款，由目标公司根据转让方做出的分红决定向转让方支付。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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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优先股股息发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优先股代码：360027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4.00元（含税）

●最后交易日：2025年12月11日（周四）

●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2日（周五）

●除 息 日：2025年12月12日（周五）

●股息发放日：2025年12月15日（周一）

一、优先股股息发放方案的审议情况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有关事宜的议

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公司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事长自公司优先股发行完成之日起，在法律法

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监管部门允许并符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的前提下，

全权处理宣派和支付全部优先股股息等事宜。2025年12月2日，公司董事长宋剑斌先生签署了《关于全额发

放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杭银优1）第八个计息年度股息的决定》，同意本次优先股股息发放方

案。

二、优先股股息发放方案

1、发放金额：本次股息发放的计息起始日为2024年12月15日，按照杭银优1票面股息率4.00%计算，每

股优先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4.00元（含税），以杭银优1发行量1亿股计算，合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4.00

亿元（含税）。

2、发放对象：截至2025年12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杭银优1股东。

3、扣税说明：每股税前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4.00元。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1）对于持有杭银优1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

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优先股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4.00元。

（2）其他杭银优1股东现金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三、优先股股息发放实施日期

根据公司披露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优先股每年的付息日为优

先股发行的缴款截止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应付股息不另计利息。杭银优1的付息日为每年的12月15日，本次杭银优1的股息发放日为2025年12月15

日（周一）。 具体实施日期如下：

1、最后交易日：2025年12月11日（周四）

2、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2日（周五）

3、除 息 日：2025年12月12日（周五）

4、股息发放日：2025年12月15日（周一）

四、股息发放实施办法

全体杭银优1股东的优先股股息均由公司自行发放。

五、咨询方式

1、咨询机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地 址：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168号23楼

3、电 话：0571-87253058

4、传 真：0571-85151339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600926�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5-085

优先股代码：360027� � � �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优先股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5日非公开发行1亿股优先股（以下简称

“本次优先股”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0亿元，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优先股代码为360027。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并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审核无异议，公司拟于2025年12月15日全额赎回本次优先

股，现将有关赎回事宜提示如下：

一、赎回规模

公司拟赎回全部1亿股本次优先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总规模人民币100亿元。

二、赎回价格

本次优先股的赎回价格为本次优先股的票面金额加当期已宣告且尚未支付的优先股股息。

三、赎回时间

2025年本次优先股派息日，即2025年12月15日。

四、付款时间及方法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向本次优先股股东支付其所持有的优先股票面金额和2024年12月15日至

2025年12月14日持有期间的股息。

五、赎回程序

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

自发行完成之日起，在法律法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监管部门允许并符合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框架和原则的前提下，全权处理与赎回相关的所有事宜。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

8月27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行使优先股赎回权的议案》。公司已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办公

室复函，对公司赎回本次优先股无异议。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600098� � � � � �证券简称：广州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080号

公司债券简称：21穗发01、21穗发02、22穗发01、22穗发02

公司债券代码：188103、188281、185829、13772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11 － 2025/12/12 2025/12/12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3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5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1日、2025年10月31日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前三季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505,864,981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0,586,498.1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11 － 2025/12/12 2025/12/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持专用证券账户除外）、广州产发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由公司自行派发现金红利。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相关通知的规定，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10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

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后的当月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相关规定，按10%代扣代缴

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9元。 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

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定，按10%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

应在当地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投资者关系部

联系电话：020-37850968

联系传真：020-37850938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0338� � � � � � �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25-077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最新修订，为完善公司治理架构、保

障董事会规范运作，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12月4日召开职工代表

团（组）长会议，同意选举黄维彪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

代表团（组）长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选举完成后，黄维彪先生为公司

职工代表董事（不再担任执行董事），并继续担任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治（ESG）委员会委员职务。

黄维彪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附：黄维彪先生个人简历

黄维彪先生，中国籍，1981年10月出生，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职工代表董

事等职，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潍柴集团” ）党委副书记、董事等职；2006年7月加入本公司，长期从

事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工作，历任本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一号工厂副厂长、组织人力与绩

效考核部部长、执行董事，潍柴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与人力资源部部长，

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等职。

黄维彪先生除在公司控股股东潍柴集团任董事等职外，与本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3239 证券简称：浙江仙通 公告编号：2025-041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0日 （星期三） 10:00-11: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03日 （星期三） 至12月09日 （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jxtzqb@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3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

月10日 （星期三） 10:00-11: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0日 （星期三） 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叶未亮

董事会秘书：项青锋

财务总监：刘玲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10日 （星期三）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03日 （星期三） 至12月09日 （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jxtzqb@163.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576-87684158

邮箱：zjxtzqb@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601579� � � � � � � � �证券简称：会稽山 公告编号：2025-037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调整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依据修订后的《公司章

程》，公司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1名职工董事。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中的职工董

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选举刘扬先生（简历后附）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扬先生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如下：

刘扬先生，男，198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 2005年至2007年4月，任职于五星电器山东分公司，曾担任人力资源专员；2007年5月至2008年11

月，任职于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人力资源主管；2008年11月至2022年10月，任职于青岛金欧利营

销有限公司，曾担任人力资源总监；2022年10月至今，任职于公司，目前担任人力资源总监。

刘扬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职工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刘扬先生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扬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扬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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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陈德康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1.9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0.87%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陈德康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上述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4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9），因个人资金需求，陈德康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

过3,759,25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3,759,250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本次权益变动后， 陈德康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由44,881,004股减少至40,660,004股， 持股比例由

11.94%减少至10.87%，适用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陈德康 4488.1004 11.94 4066.0004 10.87 集中竞价 √

2025/6/5

-

2025/12/3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陈德康先生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信息披

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

毕，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